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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委員淑蕾：（17 時 17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11 人，鑑於近期尼泊爾地震造成大量建築

物的毀損與人命的死傷。處於地震活躍地帶的台灣必須居安思危加強防災防震教育，但現階段，

很多學校防災教育、防震演習多屬於定期性，似乎不足以因應。爰此，本席提案建請行政院要求

教育及相關單位評估納入「不定期防震演習」的可行性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五案： 

本院委員羅淑蕾等 11 人，鑑於近期尼泊爾地震造成大量建築物的毀損與人命的死傷。處於地震活

躍地帶的台灣必須居安思危加強防災防震教育，但現階段，學校防災教育、防震演習多屬於定期

性，似乎不足以因應。爰此，本席提案建請行政院要求教育及相關單位評估納入「不定期防震演

習」的可行性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羅淑蕾 

連署人：王惠美  賴振昌  邱文彥  張慶忠  李桐豪  

蔣乃辛  黃志雄  吳宜臻  許添財  馬文君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十六案，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黃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予處

理。 

進行第十七案，請提案人盧委員嘉辰說明提案旨趣。 

盧委員嘉辰：（17 時 18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11 人，有鑑於食藥署日前公布十多家藥廠

，使用未取得原料藥許可證的碳酸鈣或碳酸鎂製成二十多項劣藥，其中不乏知名藥廠，顯見政府

過去對藥廠稽查未落實查驗，讓民眾用藥安全也陷危機。政府須祭出鐵腕作為、提出整頓方案，

嚴懲重罰並淘汰投機的不良廠商，讓廠商不敢再妄為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七案： 

本院委員盧嘉辰等 11 人，有鑑於食藥署日前公布十多家藥廠，使用未取得原料藥許可證的碳酸鈣

或碳酸鎂製成二十多項劣藥，其中不乏知名藥廠，顯見政府過去對藥廠稽查未落實查驗，讓民眾

用藥安全也陷危機。政府須祭出鐵腕作為、提出整頓方案，嚴懲重罰並淘汰投機的不良廠商，讓

廠商不敢再妄為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四月初發生胃藥摻工業原料事件，經食藥署進一步追查，又發現 13 家藥廠出產的胃藥，

節省成本用的竟是非藥用原料，劣藥連環爆，才讓國人驚嘆：不僅食品安全堪虞，就連藥品也有

黑洞。 

二、13 家藥廠中，有 7 家取得 PIC/SGMP 認證，國內藥廠認證機制又失靈，且食藥署針對目

前已查獲之違法情事，並無重罰，僅要求業者將商品下架，輕輕放下的態度，無怪乎藥廠無所忌

憚。 

三、藥品攸關人體健康，其成分修訂必經嚴格程序與驗證，一旦出問題，顯然就是罔顧民眾

安全，以投機獲利為優先。政府不該輕視廠商行為，必須祭出鐵腕手段，重罰嚴懲，不讓廠商有

僥倖心態。 


